附件2
上海市社会文艺工作者艺术系列中级职称评审专业业绩要求

	学科组
	专业
	业绩数量条件
	现场展示内容

	



















艺 术 表 演 / 艺 术 创 作
	
话剧  影视剧
	在5部以上公演（映） 的戏剧影 视作品中，担任过重要角色。
	1.基本功展示：台词、形体、表演、才艺等
。

	
	

儿童剧
	
在5 部 以 上 公演 的儿 童剧 作品 中，担任过重要角色。
	1.规定内容：根据给出内容，选择一段表演
。

	
	
	
	2.基本功展示：台词考核、声乐形体。

	
	

木偶
	
在公开演出的木偶剧中担任主创 或在5部公开演出的木偶剧中担 任重要角色。
	1.真人表演：台词、形体、声乐。

	
	
	
	2.木偶表演：传统木偶表演、现代木偶表演
。

	
	

音乐剧
	
在5 部 以 上 公演 的音 乐剧 作品 中，担任过重要角色。
	1.规定内容：根据给出内容，选择一段演唱
。

	
	
	
	2. 自备内容：台词、舞蹈等基本功。

	
	
配音
	在影视、广告、游戏、动画等作 品中，为50个以上角色完成配音 工作。
	
1.语言基本功展示；2.即兴配音。

	
	




戏曲
	



1.在5部以上公演的本剧种剧目 中担任主演或主要配角。
2.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
	1.规定内容：按主攻流派规定内容中选定一 折戏表演。

	
	
	
	2.基本功展示：舞台基本功展示。

	
	
	
	3. 自选内容：自选一折戏表演。

	
	
	
	4.视唱或念白：现场抽取曲目或念白即兴表 演（根据评委要求）。

	
	




曲艺
	


1.熟练掌握本艺术品种表演技巧
。
2.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或 累计演出时长超过600小时。
	1.规定内容：按展示要求选择本行当内容表 演。

	
	
	
	2. 自选内容： 自选名家名段或自编自演一书 目/节目。

	
	
	
	3.现场谱唱：现场抽取唱词用唱腔演唱（限 苏州弹词和上海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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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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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表 演 / 艺 术 创 作
	



声乐
	


1.在大中型剧（节） 目 中担任独 唱3次以上。
2.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
	1.规定曲目：按相应专业在规定曲目中任选 一首演唱。

	
	
	
	2. 自选曲目：按相应专业自选一首曲目演唱
。

	
	
	
	3.视唱：现场抽取曲目即兴演唱（根据评委 要求）。

	
	


舞蹈
	
1.在舞剧或大中型艺术活动中担 任独舞、领舞3次以上。
2.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
	
1.技术技巧。

	
	
	
	2. 自选技术组合或舞蹈小品： 以组合的方式 自行编排技术技巧。

	
	


杂技 魔术
	
1.节目在同类节目中具有较高水 平。
2.在1部以上杂技剧中担任主演 或独立掌握3个以上节目作品。
3.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
	


申报者现场展示本专业节目，观摩申报者演 出等方式进行评审。

	
	




演奏
	

1.在大中型剧（节） 目 中担任独 奏或领奏3次以上。
2.每年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
3.在正规交响乐演出及管弦乐器 型音乐会演出中担任声部首席或 重要演奏员。
	1.规定曲目：各专业按规定内容任选一首演 奏。

	
	
	
	2. 自选曲目：按相应专业自选一首曲目演奏
。

	
	
	
	3.视奏：现场抽取曲目即兴演奏（根据评委 要求）。

	
	




编剧
	


独立创作中型或大型原创或重大 改编剧目或作品3部以上（含合 作作品的第一或第二作者，仅限 一部），并完成公演。
	1.提交2个（含2个） 以上本人撰写或主要执 笔 的 原 创 或 改 编 作 品 ， 须 注 明作 品 上 演 （映） 、获奖和发表的详细情况（如系合 作，须指明本人独立撰写部分），其中必须 有一部原创大型作品。须注明版权归属情况
。
2.专业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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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表 演 / 艺 术 创 作
	





导演  （编导）
	




独立创作中型或大型原创或重大 改编剧目或作品3部以上（含合 作作品的第一或第二作者，仅限 一部），并完成公演。
	
1.提交2个（含2个） 以上独立执导或主体执 导的作品视频资料，注明作品上演（映）、 获奖的详细情况（如系合作，须指明本人独 立执导的部分），须注明版权所属情况。
2.其中必须有提交一部独立执导的大型作 品，材料包括作品视频资料、导演阐述（计 划）、剧本，注明作品上演、获奖的详细情 况，须注明版权归属情况。
3.专业答辩。
4.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指挥
	



独立指挥大、 中型演出作品5部 （套）或小型作品15部（套）。
	
1.提交5部（套）独立指挥的作品视频，并 附该演出作品的总谱。注明作品介绍、上演 、发表和获奖的详细情况。须注明版权归属 情况。
2.专业答辩。
3.现场即兴视唱（根据评委要求）。 4.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作曲
	

独立创作中型或大型原创或重大 改编剧目或作品5部以上（含合 作作品的第一或第二作者，仅限 一部），并完成公演。
	
1.提交5首不同类型的本人独立创作的音乐 作品，并附上作品的总谱及音频资料，注明 作品介绍、上演发表、获奖的详细情况，必 须注明版权归属情况。
2.专业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作词
	

独立创作大、 中型原创或改编剧 目 、 音 像 作 品5 部（ 首 ） 以上 （含合作作品的第一或第二作 者，仅限一部），并完成公演或 出版。
	
1.提交5首不同类型、且本人独立创作的作 品，并附上作品的歌词、曲谱等相关资料。 注明作品介绍、上演、发表和获奖的详细情 况。须注明版权归属情况。
2.专业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第 3 页，共 6 页
附件2
上海市社会文艺工作者艺术系列中级职称评审专业业绩要求

	学科组
	专业
	业绩数量条件
	现场展示内容

	



















艺 术 表 演 / 艺 术 创 作
	



美术创作 （含书法/篆 刻/雕塑等）
	

在市级以上美术展览中入选2次 以上或获得1次以上优秀奖；或 在市级以上专业杂志上发表作品 2次以上（连环画作品 1件及以 上，年画作品2件及以上在专业 出版社出版发行）
	1.提交2—3幅参展、获奖作品（须与申报表 中参展、获奖作品一致）；
2.提交2—3幅近期创作作品，篆刻类作品须 提交5枚。
3.围绕上述提交作品，可以以电子演示文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便  于携带的原作应当带至评审现场。
4.必要时对申报者进行现场测试。

	
	




美术设计
	
在市级以上美术设计展览中入选 2次以上或获得优秀奖1次以上； 或参与市级以上设计项目或具有 重大影响效果项目2次以上，注 明所担任或负责设计部分；或参 与区级设计项目或中型设计项目 （主设计师）2次以上，注明所 担任或负责设计部分。
	
1.提交1-2幅参展、获奖作品（须与申报表 中参展、获奖作品一致）；
2.提交2-3幅近期创作或设计的作品；动画 设计作品，时长不少于3分钟。
3.围绕上述提交作品，可以以电子演示文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便  于携带的原作应当带至评审现场。
4.必要时对申报者进行现场测试。

	
	


美术理论 （含书法/篆 刻/雕塑等）
	

出版个人美术或书法理论著作 （教材除外） 1本及以上；或在 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美术或书 法理论论文2篇及以上。
	1.提交理论著作1本及以上，或者专业论文2 篇及以上（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品相一致）
。
2.围绕上述提交作品，可以以电子演示文稿 （PPT） 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便 于携带的原作应当带至评审现场。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创意设计
	
1.独立完成5件以上创意设计作 品，并在专业艺术机构展示，或 参加舞台艺术展演或转化为文创 产品上市销售。
2.独立创作的作品入选市级以上 学术展览2次以上；或者独立创 作的作品获市级以上专业奖项1 次以上；或在公开发行的专业学 术 刊 物 上 公 开发 表论 文2 篇以 上；或获得本专业相关的专利、 软著2项以上。
	1.提交独立完成的5件以上作品的实物 、 图 片，可以以数字形式。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 品一致。
2.提交独立完成的1-2件参展 、获奖作品图 片；或者提交专业论文2篇及以上，提交专 利、软著说明书、操作手册等2件及以上。 可以以数字形式。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品一 致。
3.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 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便 于携带的原作应当带至评审现场。
4.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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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管 理 / 技 术 保 障
	


演出监督
	

独立完成3部（台）以上剧目或5 台以上综艺晚会的创作、排练和 演出的组织管理工作。
	
1.提交担任演出监督的3部（台）剧 目的演 出监督台本及节目单、说明书、宣传册等资 料。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品一致。
2.专业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舞台美术 设计
	



独立创作中型或大型原创或重大 改编剧目或作品3部以上（含合 作作品的第一或第二作者，仅限 一部），并完成公演。
	
1.提交近3年以来5份独立设计或合作设计的 正式演出剧目（舞台剧演出、影视演出、广 场文体演出、展示演出、商业推广演出及其 它形式的正式演出等）说明书、设计图、效 果图、气氛图、剧照（景照）、视频等作品 （有合作者，需注明合作者姓名）。
2.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舞台技术
	


独立制作或操作2台正式演出的 剧 目或参与合作完成5台正式演 出的剧目（含舞台剧演出、影视 演出、广场演出、展示演出、商 业推广演出及其它形式正式演出 等）。
	
1.提交近3年以来5份独立完成（制作或操 作）或合作完成（制作或操作）的正式演出 剧 目（舞台剧演出、影视演出、广场文体演 出、展示演出、商业推广演出及其它形式的 正式演出等）说明书、设计图、效果图、气 氛图、剧照（景照）、视频等（有合者，需 注明合作者姓名）。
2.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摄影  （摄像）
	
在市级以上摄影（像）展览/节 中 举 办 过 个 人作 品展 1场 及以 上；在市级以上摄影（像）展览 /比赛获奖项1次及以上（含新闻 类专业摄影奖项）；在市级以上 专业性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成组作 品 1 组 及 以 上或 公开 出版 摄影 （像）类专著 、教材1本及以上
。
	

1.提交2-3组获奖、参展的作品（须与申报 表中参展、获奖作品相一致）。
2.提交2-3组本人近期创作作品（照片形式 或数字形式）。
3.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4.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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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管 理 / 技 术 保 障
	




摄影  （摄像）
	

近五年来独立或联合（排名前 二）为获得发行、播映许可的1 部电影、省市级以上电视台（或 专业媒体）播出的电视剧，或为 3部及以上艺术类纪录片、专题 片、综艺晚会及新兴媒体作品等 承担主要摄影（像）任务。
	
1.提交担任摄影（像）的作品的影音片段， 并附该作品说明书、发行/播映许可证明、 获奖证明、字幕截屏、工作照、视频资料等 相关证明资料。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品一致
。
2.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录音
	
近五年来独立或联合（排名前 二）为获得发行、播映许可的1 部电影、省市级以上电视台（或 专业媒体）播出的电视剧，或为 3部及以上艺术类纪录片、专题 片、动画片、广播文艺及广播剧 作品、舞台演出作品、电视综艺 作品、综艺晚会以及正式公演的 音乐录音作品等承担主要录音任 务。
	

1.提交担任录音的作品的影音片段，并附录 音方案、技术报告、作品说明书、发行/播 映许可证明、获奖证明、字幕截屏、工作照 等相关证明资料。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品一 致。
2.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剪辑
	
近五年来独立或联合（排名前 二）为获得发行、播映许可的1 部电影、省市级以上电视台（或 专业媒体）播出的电视剧，或为 3部及以上艺术类纪录片、专题 片、动画片、广播文艺及广播剧 作品、舞台演出作品、电视综艺 作品、综艺晚会等承担主要剪辑 任务。
	

1.提交担任剪辑的作品的影音片段，并附技 术报告、作品说明书、发行/播映许可证明 、获奖证明、字幕截屏、工作照等相关证明 资料。须与申报表中所列作品一致。
2. 围 绕 上 述 提 交 作 品 ， 以 电 子 演 示 文 稿 （PPT）的方式与评审组进行陈述答辩。
3.提交作品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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